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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 函
地址：10452臺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27號2
樓
承辦人：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
電話：0225857528
電子信箱：nftu@nftu.org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溪湖鎮湖西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6月24日
發文字號：全教總法字第1130000099D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教育部於113年6月11日以臺教授國字第1135803258號

函檢送兒童及少年遭受校園教職員工不當對待案件清冊調

查表，建議各校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（下稱兒

少權法）第49條行為樣態填報即可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案係因林月琴、黃秀芳、劉建國、陳培瑜（主提案人）

於立法院第11屆第1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13次全體

委員會議臨時動議案三中提出，要求衛生福利部應函請教育部

就3年內校園調查屬實且未經兒少法裁罰之師對生不當對待案

件，移請社政主管機關評估依法裁處，並請將辦理情形於3個月

內提供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，完整內容詳參附

件。

二、國教署為因應4位立委之臨時提案，遂於日前邀請各相關團

體及衛福部召開討論會議研議，本會代表於會中強力表達，高

級中等以下學校之相關法規並無不當對待樣態之案件，另依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1130001815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3/06/26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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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少權法第49條除1至14款明確規範行為樣態外，第15款所規範

係為不正當行為。校長及教職員工對於兒少權法第49條所列之

行為並負通報責任，通報受理之權責單位為各縣市政府教育局

處，應由衛福部檢視已通報案件，是否有應裁罰而未裁罰之情

事，不應要求學校提供3年內校園調查屬實且未經兒少法裁罰之

師對生不當對待案件所有調查報告，再由社政主管機關檢視全

部調查報告後一一裁處，此舉徒增學校困擾。

三、本會重申，學校校長、教職員工生本負通報之義務，若未

通報則由各社政主管機關調查後依法裁處，學校校長、教職員

工既應依兒少權法通報，是否通報之查察及相關調查，理應由

各社政機關自行依法其定職權處理，至要求學校提供所有調查

案件之調查報告無其必要。

四、建議學校在收到各縣市教育主管機關公文後，僅須檢視是

否具兒少權法第49條之行為樣態，提供相關案件之調查報告，

無須提供所有調查案件之調查報告。

正本：全國各級學校(3)
副本：本會所屬會員工會

理事長侯俊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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